2025年背街后巷环境整治工程交通设施采购（含安装）项目

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2025年背街后巷环境整治工程交通设施采购（含安装）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网(www.chongchuan.gov.cn)→我要看→公示公告栏”或“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网 (www.chongchuan.gov.cn)→政府信息公开→部门信息公开→国资办→公示公告栏”栏内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5年09月13日09时30分前（北京时间，下同。），提交投标文件。

南通永拓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招标代理机构）受南通港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招标人）的委托，就招标人所需2025年背街后巷环境整治工程交通设施采购（含安装）项目组织公开招标，诚邀符合资格条件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响应。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NTYT2025013；

2、项目名称：2025年背街后巷环境整治工程交通设施采购（含安装）项目；
3、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4、预算金额：45.41万元，共一个标段；
5、最高限价：45.41万元；

6、招标需求：本次采购内容为在道路中心黄线或车行道边缘线等位置设置活动式隔离护栏，隔离护栏款式详见构造图，具体用量应先由施工方现场实测后确定。具体需求详见招标文件第三部分；

7、供货完成期及要求：60日历天，根据招标人要求的时间和数量完成供货并通过验收。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投标供应商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必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必须提供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人的两人身份证的复印件；

4、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供应商承担过类似停车秩序综合整治工程交通设施项目（提供业绩合同、验收报告、结算付款凭证，均需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自本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止。

获取方式：“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网(www.chongchuan.gov.cn)→我要看→公示公告栏”或“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网 (www.chongchuan.gov.cn)→政府信息公开→部门信息公开→国资办→公示公告栏”自行下载。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截止时间：2025年09月13日09时30分00秒（北京时间），逾时拒绝接收投标响应文件。

开标时间：2025年09月13日09时30分00秒（北京时间）。

地点：南通市崇川路1号产发集团5楼会议室，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投标保证金：壹万壹仟元整(￥11000元）。
2、项目招标活动模式：本项目采用现场开标模式。

3、项目演示、样品、答辩等：无。
4、对项目需求部分（投标人其他资格要求、项目需求等）的询问、质疑请向招标人提出，由招标人负责答复；对项目招标文件其它部分的询问请向招标代理机构提出。
5、【特别提醒】请各投标人认真对照资格要求，如不符合要求，无意或故意参与投标的，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若投标人提供的相关材料为虚假或伪造，或者其他人员持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的身份证参与投标，一经发现则取消投标人资格，该投标人将记入不良记录，并将其列入黑名单。

6、投标人应依照规定提交各类声明函、承诺函，不再同时提供原件备查或提供有关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但中标候选人，应做好提交声明函、承诺函相应原件的核查准备；核查后发现虚假或违背承诺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招标人信息

名称：南通港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席先生

电话：13328097300

2、招标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南通永拓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工农北路388号盈泰汇3号楼16~17层

联系方式：储工  13016790309　电子邮箱：210067609@qq.com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储工

电　　  话：13016790309
